主旨：為提升本市身心障礙者財產信託與監護輔助宣告之認識，請貴校加強宣導，請查照。
說明：
一、依據本府社會局113年4月9日北市社障字第1133066825號函辦理。
[bookmark: _GoBack]二、請宣導校內教師、行政人員及身心障礙學生家長可瀏覽並參考臺北市社會局提供之「身心障礙者監護（輔助）宣告及財產信託」宣導影片（網址https://dosw.gov.taipei/cp.aspx?n=504807D982E86F7A），以提升校內人員及有需
求之家長可循專業相關管道瞭解資訊。
三、本案納入貴校每年特教相關課程並加強宣導。
